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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首创股份  股票代码：600008  编号：临 2006-04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 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 2006

年度第二次临时在首创大厦（公司）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11

人，实到董事 10 人。公司董事刘晓光、曹桂杰、冯春勤、郑热力、

袁振宇、赵康、张剑平、杨豫鲁、常维柯和潘文堂出席了公司本次董

事会会议，张恒杰董事委托潘文堂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。会议

由董事长刘晓光主持。公司高管人员和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。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之相关规定。经董事审议及表决，形成如下决

议： 

一、关于公司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的决议 

  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公司控股股东首创

集团同意以现金购买公司部分非核心资产，包括：北京市绿化隔离地

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51.28%的股权和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

有限公司23.08%股权。交易价格以待售非核心资产截至2005年12月31

日经审计的帐面值作为交易价格的基础（截至2005年9月30日，待售

非核心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值为5.19亿元，详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

案说明书）。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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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次资产出售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若此

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，则

该资产出售事项将自动失效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议案

涉及交易为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刘晓光、曹桂杰、冯春勤、郑热力、

常维柯回避了表决，其余董事同意了此项议案。 

公司拟转让的非核心资产尚需审计，等审计结果出来后公司另行

披露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。此项议案尚须经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。 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11票,反对0票,弃权0票。 

  二、关于公司董事会征集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投票委托

的决议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将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于 2006 年 4 月 10 日召

开的 200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委托。 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,反对 0 票,弃权 0 票。 

  三、关于公司通过民生银行向控股子公司徐州首创水务有限公司

提供贷款的决议 

同意公司通过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首创

水务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7800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度，该笔贷款期限

为 1 年，贷款利率为 5.859%。徐州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

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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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,反对 0 票,弃权 0 票。 

  四、关于公司向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 

同意为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申请的

7000 万元贷款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该笔贷款期限 1 年，贷款利率为

5.022%。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为该笔担保提供了反担保。 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,反对 0 票,弃权 0 票。 

  本担保行为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[2005]120 号）的规定。 

  截止本信息披露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45500

万元，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。 

  五、关于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决

议 

  由于公司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构成关联交易且是本股权分置改

革方案安排的一部分,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

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,因此公司董事

会决定将审议公司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的临时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

会议合并举行,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,并

将公司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的预案和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

事项进行表决,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股权登记日为同

一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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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公司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构成关联交易，故议案需同时经参

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、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、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

一以上通过。 

  公司董事会通过了该项议案,定于2006年 4月 10日下午2:00召

开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。会议审议事项

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。 

  本次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会

议的召开程序及相关事项将遵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上市公司

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刊载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《北京首

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

会议的通知》。 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,反对 0 票,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3 月 6 日 


